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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发布日期：1997-2-26

执行日期：1997-6-1

　　第一条　为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法》，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

　　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适用本规定。

　　城市生活垃圾（含建筑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的污染防治，另行规定。

　　第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环境保护部门）和区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环境保护部门）对本辖区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依法实施统一

监督管理。

　　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报深圳

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固体废物集中控制设施的建设和固体废物集中自理、处置。

　　使用固体废物集中控制设施处理、处置固体废物的，应支付处理、处置费用，具体费用标准

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条　建设固体废物集中控制设施应符合环境保护规划，在项目的立项阶段应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并报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在项目开工前应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并报市环境部门批准。

　　环境风险评估应由国家认可的专业机构进行。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从事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处理、处置的经营活动，但必须取得市环

境保护部门的环境保护产业技术资格认证。

　　第八条　直接从事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处置的人员，应经市环境保护部门专

业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证》后方可上岗。

　　第九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纳入生产经营管理，采取先进

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减少固体废物的数量、种类和产生源，开展固体废物的再利用。

　　第十条　医疗单位对产生的医疗废物，应进行焚烧处置。

　　因化工、制作生物制品、科研、屠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含有病原体的废物，应进行无害化处

理。

　　前两款规定的废物不得混入其他废物和垃圾中进行收集、运输和倾倒。

　　第十一条　对废轮胎、废蓄电池、废电器等固体废物，应回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

的，不得随意弃置和倾倒，应交给具有技术、设备条件的单位回收。

　　第十二条　港口、码头、航空港的建设，应配套设置固体废物接收设施和贮存容器。

　　第十三条　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对待运的固体废物应采取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

措施，妥善贮存。

　　第十四条　运输固体废物应具备相应的技术、设备条件，在可能情况下绕过城市主要街道、

居住区、疗养区、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环境保护特殊区域。

　　运输过程中发生散漏、流失的，应立即停止运输，并采取相应的消除污染措施。

　　第十五条　以填埋方式处置固体废物的，应采取防渗漏、防扬散及相应的监测措施。

　　关闭填埋场，应经市或区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关闭后的填埋场，应加强监测、管理和安

全防范工作，并恢复植被。

　　第十六条　贮存、填埋过固体废物的土地需开发利用的，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报市环境

保护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因综合利用固体废物或利用固体废物作能源、生产原料确需转移固体废物的，应

遵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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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排放污染环境物质管理条例［失效］ 云南省排放污染环境物质管理条例（试行）［失效］

成都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山西省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已被修正］

天津市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实施办法 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

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一）从其他省份引进固体废物，应经市环境保护部门初审后报广东省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并持有移出地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签署的固体废物转移联单；

　　（二）从广东省其他地区引进固体废物，应报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并持有移出地地市级环

境保护部门签署的固体废物转移联单；

　　（三）在本市特区内外之间转移固体废物，应报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建立岗位现任制和危险废物管理档案，由专人负

责危险废物的收集和管理工作，并将危险废物交由具有相应资格的单位运输、处理、处置。

　　第二十条　待运的危险废物，应按市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设置专门容器贮存；运输危险废物

的，应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市、区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运往场地

等情况。

　　第二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部门对未缴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具有危险废物特性、须严格控

制的废物，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鉴别方法可制定深圳市危险废物补充名录，报深圳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公布施行。

　　列入深圳市危险废物补充名录的废物的污染防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和本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弃置、倾倒废轮胎、废蓄电池、废电器及其他可回收利用的废物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档案的。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具备相应资格从事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处理、处置的；

　　（二）固体废物发生渗漏，流失、扬散造成环境污染的；

　　（三）将固体废物交给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收集、运输、处理、处置或不按规定转

移固体废物的；

　　（四）擅自闲置、拆除、迁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或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造

成环境污染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医疗、屠宰、化工、生物制品等产生的废物未按规定进行消毒、无害化处理，或混入

其他垃圾中排放的；

　　（二）擅自倾倒固体废物，或未按规定利用固体废物作土地复垦充填物，或擅自开发利用贮

存、填埋过固体废物的土地的；

　　（三）未按规定设置专门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容器，或未按分类收集、运输危险废物的；

　　（四）危险废物运载工具不符合要求，或在运输过程中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

　　（五）在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过程中，未按规定采取防治污染措施的；

　　（六）擅自封闭或关闭固体废物或危险废物填埋场的。

　　第二十五条　未经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擅自开工建设或使用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的，

由市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使用，可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不具备相应资格擅自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或处理、处置的，由市环

境保护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或非法所得一倍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逾期不履行罚款决定的，每逾期一天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拒不履

行责令限期改正决定的，市、区环境保护部门或指定他人代为履行，其费用由拒不履行者承担。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上一篇：广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定（修正）

下一篇：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　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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